
劳务外包服务协议书

甲  方（实际用工单位）：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  方（劳务输出单位）：湖南诚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地  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银泰财富广场1栋2416                                 
联系人：宾珊            联系电话：19807331986 

甲方因业务需要，有临时用工需求，乙方能够提供劳务外包服务，并具有劳务外包的行政许可资质。乙方根据甲方的生产（工作）需要，为甲方提供临时劳务外包人员及与劳务外包相关的服务。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结合《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订立如下合同： 
一、劳务外包期限与履行地点：
本合同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到期后双方如无异议，协议期限顺延；如协议终止后遇有上岗协议未到期仍在甲方工作的员工，本协议自动延长至上岗协议期满。
工作地点：     株洲           
二、劳务外包人员要求：
1、乙方为甲方输送临时劳务外包人员的人数依据甲方需求而定，甲方应提前7天将人员需求告知乙方。
2、甲方需减少或退回乙方劳务外包人员的，应当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乙方。
3、甲方原则上只接收符合临时用工计划要求的劳务外包人员。
三、劳务外包内容：
1、乙方 按约定上岗时间 向甲方及时输送临时工人数，要求年龄18周岁以上，45岁以下,身体健康、无智障、无残疾、无纹身、服从安排,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工作任务。
2、乙方为甲方提供符合甲方临时用人需求的劳务外包人员和劳务外包服务（具体要求详见甲方〈招工简章〉）。
3、工作开始日期即乙方人员实际至甲方报到上岗日期（以甲方考勤表为准）。
4、乙方与劳务外包人员签订劳务用工合同。
5、乙方提供的劳务外包人员试岗一天流失的，乙方应在五个工作日内补充人员。

4、 劳务费用结算与支付
[bookmark: OLE_LINK1]1、结算方式一：结合本合同的用工形式，长期工经过合理测算，甲、乙双方约定劳务管理费用按照：不同岗位员工工资（以甲方同工同酬标准，不低于株洲最低工资标准）+社保费用+管理费150元/人/月结算，劳务费用自员工上岗之日起算。外包员工入职满7天（含）后，甲方支付社保全额费用。甲方转移至乙方的派遣员工，自签订劳务外包合同当月开始支付社保费用。
2、结算方式二：结合本合同的用工形式，短期临时工经过合理测算，甲、乙双方约定劳务管理费用  24.5  /小时/人结算，即：劳务管理费用=当月不同岗位员工出勤工时乘以 24.5 /小时/人结算，劳务费用自员工上岗之日起算。
[bookmark: _GoBack]3、结算的时间和方式：甲方定期向乙方提供员工的考勤明细，经甲、乙双方核对并确认无误后，再提交给甲方行政中心和财务中心审核，审核期限为3个工作日，经复审核无误后,甲方于工期结束后3天内支付员工的工资和劳务管理费用，在甲方付款前乙方向甲方开具全额为  6   个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费由甲方承担），于每月    日前向甲方财务结算收取，所有费用通过银行结转。

开户名称：湖南诚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新华路支行
账    号：1903020309024583892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当明确告知乙方及乙方提供的劳务外包人员实际工作内容。
     2、甲方应为劳务外包人员提供基本的工作条件、岗位工作保护，并进行必要的岗位培训和安全教育。
     3、甲方有权按照公司各项工作管理制度对劳务外包人员进行工作过程和完成结果的考核，依据考核的结果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
4、因甲方对劳务外包人员的需求属于临时性用工，对用工人员的要求具有针对性，可以对不符合需求的人员随时要求乙方更换。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当根据甲方的用人需求，按照甲方《招工简章》要求为甲方按时提供年满18岁周年以上年龄并经甲方确认的劳务外包人员到甲方工作，乙方需要办理好相关上岗手续并提供劳动政策指导服务。
2、乙方应当保证劳务外包人员服从甲方的工作岗位安排，严格遵守甲方制订的安全生产、工作纪律、操作规范、岗位责任，完成甲方布置的工作任务。
3、乙方负责定期对劳务外包人员进行有效的劳务跟踪和劳务管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了解甲方使用劳务人员的情况，甲方应予以配合；乙方应教育劳务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做好劳务外包人员的思想工作。
4、乙方负责劳务外包人员的录用、退工、退保等手续，处理用工纠纷，负责劳务外包人员的档案管理并处理因用工期满或违反甲方相关管理规章制度被终止用工的相关事宜。
5、所有劳务外包人员产生的用工、劳动纠纷均由乙方负责处理。
6、乙方与劳务外包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7、乙方员工人数达到 100人时，根据甲方管理需要，乙方应派驻一个管理人员进行驻厂服务，管理人员的工资、食宿，办公场地由甲方承担。
8、甲方有用工需求的，乙方应当优先将劳务外包人员提供给甲方，甲方享有优先接受劳务外包人员的权利。  
1. 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处理
1、劳务外包人员在工作期间发生伤亡事故甲方应第一时间通知乙方，乙方接到通知后应立即安排劳务外包人员到医院就医。乙方负责向有关部门申报、办理相关工伤手续以及保险理赔事项，如有需要，甲方可予配合协助。
2、劳务派外包人员上岗后，乙方为员工办理雇主险或单参工伤保险。
1. 违约责任：
甲方违反本合同、拖欠应付劳务费用以及违反劳务用工政策法规损害劳务外包人员合法权益的、导致延迟发放派遣员工工资，不能及时办理保险参保、停保手续的，乙方有权依法向甲方交涉，要求甲方继续履行义务并按实际损失的情况向甲方索赔，所产生的责任、后果由甲方承担。
 乙方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发放派遣员工工资、商业保险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九、其他事项：
1、本协议期限内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从劳务外包人员中选择优秀的人员转为甲方正式工。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有关内容如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按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执行。
3、本合同遇到不可抗力或政府政策变化等原因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双方认为需要修改、补充时，由甲乙双方协商处理。
4、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或本合同期满前，双方均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并协商确定本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5、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书面补充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内容有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内容为准。
6、本合同未经约定的事项应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执行。
7、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十、本合同一式贰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